
臺灣新竹地方法院民事裁定

113年度輔宣字第29號

聲  請  人  吳韻倫 

0000000000000000

0000000000000000

0000000000000000

相  對  人  沈麗靜 

關  係  人  吳亦翔 

上列聲請人聲請輔助宣告事件，本院裁定如下：

    主  文

宣告沈麗靜（女，民國00年0月00日生，身分證統一編號：Z0000

00000號）為受輔助宣告之人。

選定吳亦翔（男，民國00年0月00日生，身分證統一編號：Z0000

00000號）為受輔助宣告之人之輔助人。

受輔助宣告之人為票據行為、申辦電信門號、申辦及購買手機暨

單次處分現金超過新臺幣伍仟元以上之法律行為，均應經輔助人

同意。

聲請程序費用由受輔助宣告之人負擔。

    理  由

一、聲請意旨略以：聲請人為相對人之女，相對人因慢性精神

病，致其為意思表示或受意思表示，或辨識其意思表示效果

之能力顯有不足，為此聲請准予對相對人為輔助宣告，並選

定關係人即相對人之子吳亦翔擔任相對人之輔助人等語，並

提出身心障礙證明、身分證影本、戶籍謄本、親屬系統表及

同意書等為證。

二、本院審酌下列證據：

（一）戶籍謄本、身分證影本、親屬系統表。

（二）身心障礙證明影本。

（三）中國醫藥學院新竹附設醫院監護輔助鑑定書。

（四）同意書、精神鑑定調查筆錄、訊問筆錄。

三、本院依上開鑑定報告書，認相對人罹患思覺失調症合併輕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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智能障礙，對於自己財產之管理處分，必須給予經常性的協

助，且無回復可能性，致為意思表示或受意思表示或辨識其

意思表示效果顯有不足，准依聲請人之聲請對相對人為輔助

宣告，並認由關係人吳亦翔擔任輔助人，應合於相對人之最

佳利益，爰選定關係人吳亦翔擔任相對人之輔助人。

四、末按依民法第15條之2規定可知，受輔助宣告之人並未喪失

行為能力，且依法並未完全剝奪其財產處分權。又參酌同法

第1113條之1規定，並無準用同法第1094條、第1099條及第1

099條之1、第1103條第1項規定，亦即受輔助宣告人之財

產，不由輔助人管理，輔助人對於受輔助宣告人之財產，並

無需與經法院或主管機關所指定之人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規

定。本件毋庸指定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人，附此敘明。

五、依家事事件法第177條第2項、第164條第2項規定，裁定如主

文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10　　月　　24　　日
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家事法庭      法  官  邱玉汝 

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
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（須附

繕本），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,000元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10　　月　　24　　日
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書記官 溫婷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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}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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}

/*.he-button {
  position: relative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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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cursor: pointer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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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border-radius: 3px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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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-webkit-user-select: none !important;
  transition: opacity .1s ease,background-color .1s ease,color .1s ease,box-shadow .1s ease,background .1s ease;
}

.he-button:hover {
  background: #FFF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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}*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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}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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}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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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border-radius: 5px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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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background-color: #DDDDDD;
}

/*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*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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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white-space: inherit;
    line-height: inherit;
    font-weight: inherit;
    font-size: inherit;
    font-style: inherit;
}

@media print {
    .page-break {
        page-break-after: always;
    }
}

/*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*/
* { 
  -webkit-box-sizing: border-box; /* Safari/Chrome, other WebKit */
  -moz-box-sizing: border-box;    /* Firefox, other Gecko */
  box-sizing: border-box;         /* Opera/IE 8+ */
 }

/*selection color*/
::selection{
  background: #009FCC;
}

.barcode {
	font-family: "Free 3 of 9";
}

div {
  -ms-text-justify: inter-ideograph;
}

.justify-para {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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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text-align-last:justify
 }
 
.lightbar {
	background : yellow ;
}

#loadingSpinner {
  margin: 100px auto 0;
  width: 70px;
  text-align: center;
}

#loadingSpinner > div {
  width: 18px;
  height: 18px;
  background-color: #333;
  margin-left : 10px;
  border-radius: 100%;
  display: inline-block;
  -webkit-animation: sk-bouncedelay 2.4s infinite ease-in-out both;
  animation: sk-bouncedelay 2.4s infinite ease-in-out both;
}

#loadingSpinner .bounce1 {
  -webkit-animation-delay: -1.2s;
  animation-delay: -1.2s;
}

#loadingSpinner .bounce2 {
  -webkit-animation-delay: -0.6s;
  animation-delay: -0.6s;
}

@-webkit-keyframes sk-bouncedelay {
  0%, 80%, 100% { -webkit-transform: scale(0) }
  40% { -webkit-transform: scale(1.0) }
}

@keyframes sk-bouncedelay {
  0%, 80%, 100% { 
    -webkit-transform: scale(0)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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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} 40% { 
    -webkit-transform: scale(1.0);
    transform: scale(1.0);
  }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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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灣新竹地方法院民事裁定
113年度輔宣字第29號
聲  請  人  吳韻倫  






相  對  人  沈麗靜  
關  係  人  吳亦翔  
上列聲請人聲請輔助宣告事件，本院裁定如下：
    主  文
宣告沈麗靜（女，民國00年0月00日生，身分證統一編號：Z000000000號）為受輔助宣告之人。
選定吳亦翔（男，民國00年0月00日生，身分證統一編號：Z000000000號）為受輔助宣告之人之輔助人。
受輔助宣告之人為票據行為、申辦電信門號、申辦及購買手機暨單次處分現金超過新臺幣伍仟元以上之法律行為，均應經輔助人同意。
聲請程序費用由受輔助宣告之人負擔。
    理  由
一、聲請意旨略以：聲請人為相對人之女，相對人因慢性精神病，致其為意思表示或受意思表示，或辨識其意思表示效果之能力顯有不足，為此聲請准予對相對人為輔助宣告，並選定關係人即相對人之子吳亦翔擔任相對人之輔助人等語，並提出身心障礙證明、身分證影本、戶籍謄本、親屬系統表及同意書等為證。
二、本院審酌下列證據：
（一）戶籍謄本、身分證影本、親屬系統表。
（二）身心障礙證明影本。
（三）中國醫藥學院新竹附設醫院監護輔助鑑定書。
（四）同意書、精神鑑定調查筆錄、訊問筆錄。
三、本院依上開鑑定報告書，認相對人罹患思覺失調症合併輕度智能障礙，對於自己財產之管理處分，必須給予經常性的協助，且無回復可能性，致為意思表示或受意思表示或辨識其意思表示效果顯有不足，准依聲請人之聲請對相對人為輔助宣告，並認由關係人吳亦翔擔任輔助人，應合於相對人之最佳利益，爰選定關係人吳亦翔擔任相對人之輔助人。
四、末按依民法第15條之2規定可知，受輔助宣告之人並未喪失行為能力，且依法並未完全剝奪其財產處分權。又參酌同法第1113條之1規定，並無準用同法第1094條、第1099條及第1099條之1、第1103條第1項規定，亦即受輔助宣告人之財產，不由輔助人管理，輔助人對於受輔助宣告人之財產，並無需與經法院或主管機關所指定之人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規定。本件毋庸指定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人，附此敘明。
五、依家事事件法第177條第2項、第164條第2項規定，裁定如主文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10　　月　　24　　日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家事法庭      法  官  邱玉汝  
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（須附繕本），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,000元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10　　月　　24　　日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書記官 溫婷雅



臺灣新竹地方法院民事裁定
113年度輔宣字第29號
聲  請  人  吳韻倫  



相  對  人  沈麗靜  
關  係  人  吳亦翔  
上列聲請人聲請輔助宣告事件，本院裁定如下：
    主  文
宣告沈麗靜（女，民國00年0月00日生，身分證統一編號：Z0000
00000號）為受輔助宣告之人。
選定吳亦翔（男，民國00年0月00日生，身分證統一編號：Z0000
00000號）為受輔助宣告之人之輔助人。
受輔助宣告之人為票據行為、申辦電信門號、申辦及購買手機暨
單次處分現金超過新臺幣伍仟元以上之法律行為，均應經輔助人
同意。
聲請程序費用由受輔助宣告之人負擔。
    理  由
一、聲請意旨略以：聲請人為相對人之女，相對人因慢性精神病
    ，致其為意思表示或受意思表示，或辨識其意思表示效果之
    能力顯有不足，為此聲請准予對相對人為輔助宣告，並選定
    關係人即相對人之子吳亦翔擔任相對人之輔助人等語，並提
    出身心障礙證明、身分證影本、戶籍謄本、親屬系統表及同
    意書等為證。
二、本院審酌下列證據：
（一）戶籍謄本、身分證影本、親屬系統表。
（二）身心障礙證明影本。
（三）中國醫藥學院新竹附設醫院監護輔助鑑定書。
（四）同意書、精神鑑定調查筆錄、訊問筆錄。
三、本院依上開鑑定報告書，認相對人罹患思覺失調症合併輕度
    智能障礙，對於自己財產之管理處分，必須給予經常性的協
    助，且無回復可能性，致為意思表示或受意思表示或辨識其
    意思表示效果顯有不足，准依聲請人之聲請對相對人為輔助
    宣告，並認由關係人吳亦翔擔任輔助人，應合於相對人之最
    佳利益，爰選定關係人吳亦翔擔任相對人之輔助人。
四、末按依民法第15條之2規定可知，受輔助宣告之人並未喪失
    行為能力，且依法並未完全剝奪其財產處分權。又參酌同法
    第1113條之1規定，並無準用同法第1094條、第1099條及第1
    099條之1、第1103條第1項規定，亦即受輔助宣告人之財產
    ，不由輔助人管理，輔助人對於受輔助宣告人之財產，並無
    需與經法院或主管機關所指定之人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規定
    。本件毋庸指定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人，附此敘明。
五、依家事事件法第177條第2項、第164條第2項規定，裁定如主
    文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10　　月　　24　　日
                  家事法庭      法  官  邱玉汝  
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（須附
繕本），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,000元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10　　月　　24　　日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書記官 溫婷雅




臺灣新竹地方法院民事裁定
113年度輔宣字第29號
聲  請  人  吳韻倫  



相  對  人  沈麗靜  
關  係  人  吳亦翔  
上列聲請人聲請輔助宣告事件，本院裁定如下：
    主  文
宣告沈麗靜（女，民國00年0月00日生，身分證統一編號：Z000000000號）為受輔助宣告之人。
選定吳亦翔（男，民國00年0月00日生，身分證統一編號：Z000000000號）為受輔助宣告之人之輔助人。
受輔助宣告之人為票據行為、申辦電信門號、申辦及購買手機暨單次處分現金超過新臺幣伍仟元以上之法律行為，均應經輔助人同意。
聲請程序費用由受輔助宣告之人負擔。
    理  由
一、聲請意旨略以：聲請人為相對人之女，相對人因慢性精神病，致其為意思表示或受意思表示，或辨識其意思表示效果之能力顯有不足，為此聲請准予對相對人為輔助宣告，並選定關係人即相對人之子吳亦翔擔任相對人之輔助人等語，並提出身心障礙證明、身分證影本、戶籍謄本、親屬系統表及同意書等為證。
二、本院審酌下列證據：
（一）戶籍謄本、身分證影本、親屬系統表。
（二）身心障礙證明影本。
（三）中國醫藥學院新竹附設醫院監護輔助鑑定書。
（四）同意書、精神鑑定調查筆錄、訊問筆錄。
三、本院依上開鑑定報告書，認相對人罹患思覺失調症合併輕度智能障礙，對於自己財產之管理處分，必須給予經常性的協助，且無回復可能性，致為意思表示或受意思表示或辨識其意思表示效果顯有不足，准依聲請人之聲請對相對人為輔助宣告，並認由關係人吳亦翔擔任輔助人，應合於相對人之最佳利益，爰選定關係人吳亦翔擔任相對人之輔助人。
四、末按依民法第15條之2規定可知，受輔助宣告之人並未喪失行為能力，且依法並未完全剝奪其財產處分權。又參酌同法第1113條之1規定，並無準用同法第1094條、第1099條及第1099條之1、第1103條第1項規定，亦即受輔助宣告人之財產，不由輔助人管理，輔助人對於受輔助宣告人之財產，並無需與經法院或主管機關所指定之人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規定。本件毋庸指定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人，附此敘明。
五、依家事事件法第177條第2項、第164條第2項規定，裁定如主文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10　　月　　24　　日
                  家事法庭      法  官  邱玉汝  
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（須附繕本），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,000元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10　　月　　24　　日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書記官 溫婷雅



